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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度经 2026 年 1 月 24 日第五届理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报送员工大会，自 2026 年 2 月 1 日起执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切实推进上海浦东佰特公益发展中心（以下简称“佰特公益”）

信息公开工作，提高机构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组织对我

机构业务活动的知情权，为社会依法提供公开、透明、高效的公共服务，主动接

受社会的监督，促进依法行政，确保信息公开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

促进单位规范运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

例》），结合上海浦东佰特公益发展中心实际工作，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范围包括佰特公益在执行公益项目过程中制作或者获

取，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 

第三条   佰特公益市场部负责机构信息公开的牵头组织工作，其他部门和

人员协助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第四条   信息公开应遵循及时、准确、合法、公开，保密原则。 

第五条   佰特公益依据本制度提供机构信息。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 

 

第二章 公开的内容和形式 

第六条   下列信息应向社会公布： 

（一） 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证书； 

（二） 经登记管理机关核准的章程； 

（三） 接受、使用捐赠、资助的有关情况； 

（四） 年度工作报告、财务审计报告； 



 

 

（五） 荣获奖项、社会影响； 

（六） 服务项目、服务方式、服务质量、服务责任和收费标准（因上海浦东佰

特公益发展中心为民办非企业单位，故无收费标准）； 

（七） 其他应当公开的机构信息。 

第七条 下列信息不予公开： 

（一） 机构核心秘密； 

（二） 服务对象个人隐私； 

（三） 正在研究讨论、尚未作出决定的项目信息； 

（四） 法律、法规和规章禁止公开的项目信息。 

第八条 信息公开方式： 

（一） 上海浦东佰特公益发展中心官方网站； 

（二） 上海浦东佰特公益发展中心微信公众号； 

（三） 慈善中国-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 

（四） 上海市社会组织公共服务平台； 

（五） 民政部指定的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第三章 信息公开程序 

第九条   依照信息公开内容规定，凡应向社会公开的信息，相关负责人员

报告给部门负责人，部门负责人报告给机构市场部。市场部在接收到需要向社会

公开或需要更新的信息时，应牵头组织及时执行信息公开。  

 

https://www.baidu.com/link?url=AJXwBC_hFzSAxKugdjigIrA2Z3U1hHiFntkcyD7lbtHTP-7SAnqncCbORSiJWdjG&wd=&eqid=92e7dcca003938d600000005669f54bb


 

 

第四章 新闻发布机制 

第十条   新闻发布原则 

（一） 发布人：新闻发布的主体是上海浦东佰特公益发展中心；机构的各相关

部门作为新闻发布的实体。 

（二） 发布实效：新闻稿应在新闻事件发生后的 36小时之内发出，如因特殊原

因，可延长时效。例如一个活动需要与后续几个月的活动做联合新闻发布，可以

跨月发布，但间隔最长不超过 6个月。 

（三） 发布内容：新闻公开的主要内容应当包含以下内容： 

1.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重要活动的新闻稿； 

2. 非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重要活动的新闻稿； 

3. 机构荣誉：机构或机构的员工个人获得的各街镇、区县、市级、国家级奖项，

进行通报与公开； 

4. 机构内部：机构主办的各类员工活动、培训讲座等需要对社会工作进行公开

的； 

（四） 发布流程： 

1. 普通新闻稿发布：新闻事件的相关负责人编撰完成之后，交由部门负责人审

阅；部门负责人审阅之后，告知市场部相关人员，同意后，可自行发布。 

2. 重要新闻稿的发布： 

（1）重要新闻稿指该新闻稿包括有重要的街镇、区县、市级、国家级领导、有

关专家出现，或活动涉及到 3个及以上的资方、合办方的。 

（2）重要新闻稿的发布，必须经过市场部相关人员审核，方可对外公布。有必

要的还需经过机构行政负责人和（或）项目利益相关方的确认后方可发布。 



 

 

（五） 不适用发布的情况： 

1. 机构内部的项目研发、讨论，重大事项的决策不适宜发布。 

2. 项目捐赠方或利益相关方确认不进行发布的内容不适宜发布； 

3. 发布内容伤害服务对象或其他利益相关方利益、或有损于机构形象的不适宜

发布； 

（六） 发布渠道 

1. 上海浦东佰特公益发展中心微信公众号 

2. 上海浦东佰特公益发展中心机构网站 

（七） 发布内容 

1. 新闻稿必须符合真实性的原则。 

2. 发布内容应当包含活动参与方的主要信息、人数，活动的内容、意义,影响力

等。 

第十一条 微信平台的发布 

（一） 发布原则：微信公众号是现在主流的发布形式，有传达快速、内容简短

丰富等优势，因此也是本机构的主要发布形式；原则上每篇新闻稿完成后都需要

在相应的微信平台进行发布。 

（二） 微信平台：目前机构独立运营微信公众号有 3 个，分别为：上海浦东佰

特公益发展中心（服务号）、阿福童（订阅号）、钛青年（订阅号）。 

1. 上海浦东佰特公益发展中心服务号负责：机构整体各类信息的发布，包括不

限于举办重要会议；举办重大活动；涉外活动；重大事件；机构各类公益咨询；

机构季度项目进展信息公开等。 

2. 阿福童：与儿童和青少年的相关项目信息发布，包括不限于，与儿童和青少



 

 

年相关的重要会议；与儿童和青少年相关的重大活动；与儿童和青少年相关的涉

外活动；与儿童和青少年相关的重大事件；与儿童和青少年相关的各类信息。 

3. 钛青年：与青年的相关项目信息发布，包括不限于，与青年相关的重要会议；

与青年相关的的重大活动；与青年相关的涉外活动；与青年相关的重大事件；与

青年相关的各类信息。 

4. 阿福童社区行动：与社区相关的项目信息发布，包括与社区相关的重要会议；

与社区相关的的重大活动；与社区相关的涉外活动；与社区相关的重大事件；与

社区相关的各类信息。 

（三） 发布规范：稿件中的用词不允许出现违背现行法律、有违机构相关规章

制度、不文明或者偏激的措辞。 

第十二条 网站的发布 

（一） 网站发布内容以微信公众号的迁移为主； 

（二） 网站发布定期公开机构的年报、年检等上级主管单位规定的、或机构觉

得有必要向社会公众公示的情况；公示可以以图片、文字或文件形式进行； 

（三） 网站运营维护一般 1-2 年进行 1 次，完成对网络系统、模块的修改或增

减工作； 

第十三条 其他形式的发布 

（一） 宣传册：主要指机构的各类项目宣传资料、机构宣传册、三折页、传单

等。 

（二） 其他适宜公开的内容均可以适应的方式进行公开。 

 

第五章 附则 



 

 

本制度经 2022年 12月 6日第四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并报送员工大会，

从 2023 年 1月 1日开始执行 


